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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 
网络安全审核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1.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；

2.公安部《关于下发公安机关信息网络安全审核告知承诺书（修

订稿）的通知》（公网安〔2022〕2877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有效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简化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办

理流程，对在省内新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由前置审核调整为

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对在中国（云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新开互

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直接取消审批。

申报条件：

1. 有企业的名称、住所、组织机构和章程；

2. 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；

3. 有健全、完善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措施；

4. 有固定的网络地址和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计算机等装置及

附属设备；

5. 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管理人员、经营管理人员、专

业技术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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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申请人身份证件及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能够调用电子证照的，

免于提交实体证照）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1. 申请人本人办理的，携申请人身份证件及工商营业执照复印

件（能够调用电子证照的，免于提交实体证照）向互联网上网服务

营业场所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承诺符合信息网络安全审核条件，经

行政审核机关确认当场签署承诺书；

2. 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的，应出具委托人身份证件、授权委

托书及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能够调用电子证照的，免于提交实

体证照）；

3. 申请人或委托代理人执信息网络安全告知承诺书办理后续

手续。

办理时限：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

日起 2 日内作出承诺。

申请人应当向公安机关承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，并经公安机关

确认当场签署承诺书。

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，并由申请

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联系电话：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四处 0871-63054617。


